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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成都铭科思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智明达”或“转

让方”）拟将所持有的成都铭科思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铭

科思微”或“标的公司”）1,100.00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以下简称“标

的股权”）以每 1元注册资本对价 5.50元（含税）的价格转让给仁寿创新

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仁寿产业基金”）、成都铭

思精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转让”），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交易最终成交与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本次智明达转让所持铭科思微 1,995.07万股股权的 55%，对应按原投

资协议初始投资和资金利息合计7,114.94万元，本次交易对价为6,050万元，

差额 1,064.94 万元由智明达实际控制人以自有资金向公司补足。公司计划

拟将持有的铭科思微全部剩余股权在 2026年 12月 31日前完成转让，转让

价格将覆盖初始投资和资金利息，不足部分由智明达实际控制人以自有资

金向公司补足。

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战略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交易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智明达与李明、李智及铭科思微于 2021年 9月 24日签署《投资协议》，以自有

资金 17,765万元对铭科思微进行增资，取得铭科思微 3,230万元注册资本（对应

增资后 34.99%股权），增资价格为每 1元注册资本 5.5元。其中，3,230万元计

入铭科思微注册资本，剩余 14,53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铭科思微注

册资本由 6,000万元增至 9,230万元。

根据《投资协议》第九条“业绩经营承诺”条款，丙方（李智、李明，系铭

科思微实际控制人）对标的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4年、2025年）业绩进

行承诺，2025 年末，若标的公司实际实现业绩未达到承诺业绩，智明达有权选

择要求铭科思微、丙方通过股权回购或股权补偿两种方式之一进行业绩补偿。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智明达于 2023年 7月 7日将持

有的铭科思微 1,234.93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以每 1元注册资本对价 6.72元

的价格转让给安徽交控招商信息新基建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敦

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孙伟、黄敏、罗洁，交易对价合计 8,298.72

万元。该次转让完成后，智明达持有铭科思微出资额由 3,230万元减少至 1,995.07

万元，持股比例降至约 20.6102%。

2023 年 12 月 26 日，华舆（青岛）科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曾用名：中车（青岛）科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增资铭科思微，智明达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18.4529%。

截至 2025 年末，铭科思微实际经营业绩未达到《投资协议》第九条约定的

承诺业绩，已触发业绩补偿条件。根据《投资协议》约定，智明达有权要求铭科

思微及业绩补偿方（李智、李明）通过股权回购或股权补偿方式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鉴于铭科思微及相关业绩补偿方当前财务状况不佳，以股权回购或股权补偿

方式作出业绩补偿较为困难，智明达经综合考量，选择通过将所持铭科思微股权

转让给仁寿产业基金、成都铭思精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铭

思精创”）的方式实现投资退出，以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仁寿创新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 企业名称：仁寿创新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2、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财融商（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 注册资本：480,000万元

5、 成立时间：2023年 9月 12日

6、 住所：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普宁街道迎宾大道 479号仁寿发展大厦 B

栋 6楼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仁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国资）出资 99.9792%，中财融商

（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0.0208%

9、 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仁寿产业

基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 仁寿产业基金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https://www.qcc.com/firm/67710fadaf20e224f8b3a90a66b546b2.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188c170dcacdb5e0065d3bd666e551.html
https://www.qcc.com/firm/3e188c170dcacdb5e0065d3bd666e551.html


不存在其他关系。

（二）成都铭思精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 企业名称：成都铭思精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明

4、 注册资本：100万元

5、 成立时间：2021年 7月 6日

6、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致强路 266号 6层 4号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主要股东：李智出资 40%，李明出资 30%，吴霜毅出资 30%

9、 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铭思精创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 铭思精创除与公司共同投资铭科思微外，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铭科思微 1,100万元出资，标的股权不存

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标的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成都铭科思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10811.6821万元

3、成立时间：2008年 9月 9日

4、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崔家店路 75 号 2栋 1 单元 25 层 2501-2505

号

https://www.qcc.com/pl/p337eba766101b3722672eb94eb59bfc.html
https://www.qcc.com/pl/p52105f85b5e4e16b71c3116c4ab47e0.html


5、法定代表人：李明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

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

片及产品制造；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企

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移动通信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与智明达的关系：铭科思微系智明达的参股子公司

8、主要股东：智明达持股 18.4529%，李明持股 15.8810%，成都铭思众盈

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1.0991%，铭思精创持股 8.7868%，孙伟持股

8.6573%，李智持股 8.3243%，安徽交控招商信息新基建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股 6.8819%，华舆（青岛）科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5.8426%，黄敏持股 5.6420%

8、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铭科思微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标的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22,731.42

净资产（万元） 13,921.98

营业收入（万元） 8,050.44

净利润（万元） -484.07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审计。

四、交易标的定价及支付情况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以每 1元出资额 5.50 元（含税）为计价基

础，1,100.00万元出资额合计对价 6,050.00万元。其中：受让方一（仁寿产业基

金）受让 1,000.00万元出资额，交易对价 5,500.00万元；受让方二（铭思精创）

受让 100.00万元出资额，交易对价 550.00万元。

经各方一致同意，受让方分两次向转让方支付标的股权交易对价。受让方一、

受让方二第一笔标的股权交易对价 2,750.00万元（大写：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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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75.00 万元（大写：贰佰柒拾伍万元整）应当在相关协议签署之日起，在满

足各方决策审批同意，且股权不存在影响转让相关事项等条件下（具体以各方签

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如有）为准）20 个工作日支付至转让

方指定银行账户；受让方一、受让方二第二笔标的股权交易对价 2,750.00万元（大

写：贰仟柒佰伍拾万元整）及 275.00 万元（大写：贰佰柒拾伍万元整）应当在

已完成支付第一笔款项并满足合同约定条件后（同上）的 2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

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具体以双方另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为

准。

六、剩余股权后续处置计划

智明达计划拟将持有的铭科思微全部剩余股权在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转让，转让价格将覆盖原投资成本和利息，不足部分由智明达实际控制人以自有

资金向公司补足。

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

具体金额以财务核算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后续事宜。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本

次交易的后续推进及交割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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